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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景嶺站的公共運輸交匯處調景嶺站的公共運輸交匯處調景嶺站的公共運輸交匯處調景嶺站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是向委員簡介政府提昇地鐵將軍澳

支 線 坑 口 站 、 將 軍 澳 站 及 調 景 嶺 站 興 建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下 稱

「交匯處」 )為甲級公務公程的計劃。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2. 將軍澳坑口區、市中心區 (第 56 區附近 )和調景嶺區的

人口，預測在 2011 年，會分別增至 84,000、 142,000 和 80,000。
區內人口增長引致對公共運輸服務需求的增加，我們因而要在區

內建造三個交匯處，為乘客提供充足運輸交匯設施以方便乘客從

地鐵將軍澳支線換乘巴士、專線小巴或其他交通工具，或者從後

者換乘地鐵將軍澳支線，並為的士和一般車輛提 供上落客貨設

施。

3. 政府在 1998 年 10 月批准實施地鐵將軍澳支線工程計

劃，地鐵公司其後在 1998 年年底動工興建該支線。將軍澳支線

第 1 期包括坑口站、將軍澳站和調景嶺站，將於 2002 年年底啟

用。我們因而需要如期提供建議的三個交匯處，以配合地鐵將軍

澳支線的啟用。

4. 為免工程在配合上出現問題，並確保能如期完成擬建

的交匯處，我們會委託地鐵公司設計及建造擬議交匯處，作為三

個地鐵站的相關物業發展批地條件的一部分。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5. 我們現建議提升為甲級公務工程的 188CL 號  和 72TI
號工程計劃包括設計和建造 :

(a) 188CL — 位於將軍澳第 38 區坑口站的交匯處，內設

有七個停車處；

(b) 72TI — 一個位於將軍澳第 56 區將軍澳站的交匯處，

內設有九個停車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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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2TI — 一個位於將軍澳第 73 區調景嶺站的交匯處，

內設有九個停車處。

繪示有關坑口站交匯處，將軍澳站及調景嶺站交匯處的位置圖分

別 載 於 附 件 1 和 2。 三 個 交 匯 處 的 規 劃 設 計 圖 則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3， 4 和 5。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6.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 188CL 及 72TI 號工程計劃

下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分別為 1,780 萬元和 5,250 萬元。

7. 我們會在訂定上述三個地鐵站的相關物業發展的批地

條件時訂明，地鐵公司須在坑口站、將軍澳站和調景嶺站闢建交

匯處，費用上限 1分別為 1,620 萬元、 1,880 萬元和 2,890 萬元。

待工程在 2002 年年底完成後，政府會付還地鐵公司實際支付的

建築費或費用上限，以較低者為準。就批地條件 清楚訂明的工

程，如所需費用超出上限，地鐵公司須承擔額外的費用。我們已

就 188CL 號工程計劃預留 160 萬元應急費用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

算 )，並就 72TI 號工程計劃預留 480 萬元應急費用 (按付款當日價

格 計 算 )， 以 便 支 付 未 曾 預 知 而 其 後 發 現 須 用 以 完 成 工 程 的 費

用。

8. 我們估計每年的經常開支共為 979 萬元。

施工計劃施工計劃施工計劃施工計劃

9. 如獲撥款，我們計劃在 2002 年年初展開建築工程，以

期在 2002 年年底前完成工程。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0. 我們曾就坑口發展藍圖 (1992 年 9 月 4 日 )、將軍澳市

中 心 發 展 藍 圖 (1999 年 6 月 24 日 ) ， 以 及 調 景 嶺 發 展 藍 圖

                                  

1 費用上限是目前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估計工程費用。這是根據目前政府在新發展地

點興建三個交匯處所需的費用計算所得。在計算有關費用時，並沒有計及交匯處下面

的樓宇地基和交匯處上面的樓宇結構所需的建造費用。不過，發展商在設計和監督工

作方面的間接費用，以及所需的相關費用則計算在內。地鐵公司將獲付還實際支付的

建築費用或費用上限，以款額較低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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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2 月 11 日 )，諮詢當時的西貢臨時區議會地區發展委員

會，而這些藍圖均包括建議的交匯處。委員對興建交匯處的建議

並無異議。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

11.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已確認該三個交匯處的工程並不屬

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香港法例第 499 章 )內的「指定工程項目」。

該署對拓展署提交的『初步環境檢討』表示滿意，並確認拓展署

無需就該三個交匯處的工程，進行額外的環境研究。

12. 我們已完成建議的三個交匯處的『初步環境檢討』，檢

討報告列明在交 處施工期間和啟用後所須的紓 減環境影響措

施。實施這些措施後，建議的工程計劃便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能解

決的影響。在施工期間，紓減環境影響措施包括設置車輛清洗設

施；經常清洗公地和在公地灑水；豎設隔音屏障，務求符合環境

保護署的標準污染控制條文。在啟用後，紓減環境影響措施包括

實施滅音措施以控制噪音；裝置機械通風系統以維持交匯處內的

空氣質素，務求符合環境保護署的條文《半封閉式公共運輸交匯

處的空氣污染管制》。

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

13. 擬議工程無須徵用土地。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4. 我們會在 2001 年 4 月 4 日，請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

員會批准把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公務工程。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5. 我們向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批准把工程計劃提升為甲

級公務工程。歡迎各委員就是項工程計劃提出意見。

運輸局

2001 年 3 月 9 日












